软件学院有关学费缴纳事宜的会议记要

时间：2009年10月14日

地点：明德楼202会议室

主持：院党总书记、副院长吴敏

出席：教学部、学工部、08级班主任

    为了规范学生交纳学费，审批个别家庭确有突出事件的同学缓交学费，吴敏书记、副院长主持召开了由学工部、教学部和相关班主任参加的工作会议，本次会议的记要和决定：

1、截止2009年10月9号未缴清学费且未上交缓缴申请及相关证明的同学，2009年10月19号上午9时之前必须缴纳学费并发送汇款单回执至以下邮箱：cerulean2008@126.com，否则按没交纳第二年学费处理（今年下半年不予安排校内导师，这就意味着至少延迟半年毕业，直至其缴清学费才给予安排校内导师）。

2、根据本人申请（含相关证明），会议批准吴明伟、王亚军、王本力、谢元涛、马济东、吴潇、叶钊七位同学按申请中的缴费计划缓缴第二年学费。若不能按申请书中的缴费计划缴清第二年学费，将按照拖欠学费处理。对于上述同学用邮件方式提交申请的，还需要补交学生本人手写并亲自签字的申请书。

3、会议再次强调，申请缓缴学费的学生必须上交本人手写的学费缓缴申请，包括本人家庭情况的说明，详细的还款计划及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。关于缓交学费的审批原则和办法如下：原则上是在学生入学以后本人家庭出现突发事件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（说明理由和原因），父母所在单位或居委会、乡政府等同级部门的证明函。学院召开学生工作会议审批通过后，并报学校相关部门审批。

4、对09级及以后同学第二年学费的摧缴，按上述流程办理，申请截止日明确为每年的九月一日，超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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